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始兴县中洲壹号花园小区前期物业服务
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
的解读说明

为便于广大业主和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关于始兴县中洲壹号花园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背景、依据及主要内容，现作如下解读：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等相关规定，普通住宅（含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在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为规范中洲壹号花园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行为，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物业服务质价相符，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对中洲壹号花园物业服务成本进行审核，以小区实际情况为基本依据，参考周边地区收费水平，拟定了本《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政策依据
1.《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粤府办〔2022〕5号）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3.《韶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韶发改联〔2020〕23号）
4.《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07〕2285号）
5.《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 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调整市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韶发改联〔2021〕19号）
6.《关于编制印发<韶关市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的通知》（韶物协〔2021〕15号）
三、收费标准拟定过程与考量
县发展和改革局严格按照政府制定价格程序开展工作：
1.企业申请：中洲（始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成本审核报告（成本2.08元/平方米·月），申请按1.78元/平方米·月收取前期物业服务费。
2.部门审核：县发展改革局严格履行定价程序，对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
3.成本与参照结合：在核定成本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了周边县（市、区）同级服务水平的收费情况，并考虑了业主承受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4.拟定价格：综合以上因素，拟将中洲壹号花园小区（带电梯）普通住宅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定为1.78元/平方米·月（按建筑面积计算）。此费用已包含物业区域内绿化养护、清洁卫生、设施日常维护及公用水电等分摊费用。
四、其他相关收费说明
1.车位物业服务费：业主自有产权车位的物业服务费拟定为40元/车位·月。车库物业服务费按普通住宅标准执行。
2.商铺物业服务费：根据规定，商铺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确定。
3.费用构成：上述住宅及车位物业服务费为包干制形式，已包含管理服务人员费用、公共设施运行维护、清洁绿化、秩序维护、办公费用、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及公摊水电等，具体构成详见《韶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4.公摊水电费：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五条，公共部位及设施产生的水电费已纳入物业服务成本，不得再另行加价收取。物业服务企业需对公摊水电单独列账并定期公示。
五、执行与调整机制
1.执行时间：收费标准计划自2025年物业交付之日起执行，具体日期以交付时间为准。
2.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企业须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服务内容、标准、收费项目及标准，并承诺服务不低于一级标准。
3.价格调整：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后期如需调整收费标准（包括因成本上涨需超过政府指导价），需经过成本监审、公开公示、征得规定比例业主同意等法定程序，并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4.市场调节价转换：小区业主大会依法成立后，住宅及车位的物业服务收费即转为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重新约定。
六、监督管理与权益保障
1.明码标价：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服务内容、标准、收费项目、标准及依据等，接受监督。
2.质价相符：企业须按合同约定提供与收费标准相匹配的服务，主管部门将加强监管。
3.争议解决：业主对收费有异议，可向价格或房地产主管部门反映，也可依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1月15日        
— - 1 - —

